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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112年 9月 

身心障礙者 i運動政策研究暨行政組織交流網絡試辦計畫 
【中華民國柔道總會教練增能講習】 

1、 目的 
依據「國民體育法」第三十一條訂定之辦法「特定體育團體建立運動教練資格檢定

及管理辦法」，第九條內容「教練證有效期間為四年；經參加專業進修課程累計達四十

八小時，並每年至少六小時者，於效期屆滿三個月前至六個月內之期間，得向特定體育

團體申請教練證效期之展延，每次展延期間為四年。」之規定，且依據專業進修課程可

由「特定體育團體認可之其他體育團體或國際體育組織」辦理單項協會教練增能講習。 
為提供中華民國柔道總會各級別之專任教練所需特殊教育相關知能與觀念，故本增

能講習擬定相「身心障礙相關知能」與「身心障礙教學實作」兩大課程主題。在「身心

障礙相關知能」方面，將協助專任教練認識柔道運動較常見之身心障礙者，並且瞭解該

類別之身心障礙者基本指導原則以及相關安全限制。同時介紹國際三大身心障礙運動賽

會之參與族群以及相關規範。「身心障礙教學實作」方面，將安排國內具有身心障礙指

導經驗之專任教練等教受實作課程，透過實作課程提供專任教練瞭解實際指導身心障礙

者時的注意事項與指導口令、動作等，並於講習後藉由考核方式判斷專任教練是否具有

身心障礙指導知能。 
2、 辦理單位 

(1) 主辦單位：教育部體育署。 
(2) 承辦單位：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中心、中華民國柔道總會。 
(3) 合辦單位：中華帕拉林匹克總會、中華民國聽障者體育運動協會、中華民國智
障者體育運動協會 

(4) 協辦單位：臺北市立啟明學校。 
3、 講習日期：112年 10月 15日，計 6小時。 
4、 講習地點：臺北市立啟明學校 3樓會議室(學科課程) 、柔道場 (教學實作) 
5、 參加對象：持有中華民國柔道總會發布之各級教練及運動相關從業人士報名參加。 
6、 研習時數：全程參與者始核發 6 小時電子研習時數證明「請注意！遲到早退將不發予任

何研習時數」。 
7、 報名手續 

1、 一律採用「線上報名」。連結：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fRJKeSdI_lumkw03Rmtu6rycPbylOSyYbk1
UlR-euvIOQbFQ/viewform?usp=sharing  

2、  如具有教練證請於填寫報名表單時一併上傳。 
3、  報名截止日期：自即日起至 112 年 10月 11 日（三）23：59止 （需公假者請於 

112 年 10 月 4日(三) 23：59 前完成報名)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fRJKeSdI_lumkw03Rmtu6rycPbylOSyYbk1UlR-euvIOQbFQ/viewform?usp=sharing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fRJKeSdI_lumkw03Rmtu6rycPbylOSyYbk1UlR-euvIOQbFQ/viewform?usp=sharing


 

8、 課程表及講師簡介： 

時  間 課程名稱 課程內容 
講師介紹 

08:30- 
09:00 

報  到 

09:00- 
10:30 

身心障礙概論 
 

✧ CRPD內容與原則 
✧ 特殊需求者運動服務理念 
✧ 柔道常見障礙類別介紹 
⮚ 視覺障礙 
⮚ 聽覺障礙 
⮚ 心智障礙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特殊教育學系 
姜義村 教授 

10:30- 
10:40 休息 

10:40- 
12:10 

身心障礙 
國際運動賽會 
-達福林匹克運動

會 

✧ 賽事參與資格 
✧ 賽事規則 
✧ 選手指導要點與注意事項 

臺北市大理高級中學  
杜天佑 教練 

12:10- 
13:00 午餐/經驗交流 

13:00- 
14:30 

身心障礙 
國際運動賽會 
-世界特殊奧林匹

克運動會 

✧ 賽事參與資格 
✧ 賽事規則 
✧ 選手指導要點與注意事項 

屏東科技大學 體育室  
楊懿仁 教練 

14:30- 
14:40 休息 

14:40- 
16:10 

身心障礙 
國際運動賽會 
-帕拉林匹克運動

會 

✧ 賽事參與資格 
✧ 賽事規則 
✧ 選手指導要點與注意事項 

后里國中 柔道角力隊 
李青忠 教練 

9、 注意事項： 
(1) 部分課程為動態活動，請著柔道道服參與課程。 
(2) 為鼓勵搭乘大眾運輸工具，故未提供停車服務，請多利用大眾交通工具前往研習場

地。 
(3) 為響應環保，請自備環保杯及環保餐具。 
(4) 本研習會拍攝活動影像紀錄，以作為本計畫相關成果報告。 
(5) 講習會由本會提供午餐、教材。 

10、 聯絡人資訊： 
(1)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特殊教育中心 
(2) 范助理、李助理，（02）7749-5474，ape7.ntnu@gmail.com 


